
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报告
唐山市统计局
（2025年1月9日）
[bookmark: _Toc26680][bookmark: _Toc13033]2024年，唐山市统计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按照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工作要求，深入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牢固树立法治思维，扎实推进统计法治建设，现将工作总结报告如下：
一、强化法治学习，提升依法执政能力
2024年，我局制定了《2024年度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唐山市统计局领导干部2024年学法计划》，坚持逢会必讲法治，局理论中心组专题学法5次，局党组专题研究依法行政工作2次。以各科室和党支部为单位多次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法律法规，确保全员学法全覆盖，并不断创新学习方式，巩固学习效果。一是举办和参加各类法律知识竞赛和考试。4月24日，组织开展统计执法程序知识竞赛。12月27日，组织全体在职干部参加全市国家工作人员宪法法律知识考试。二是强化持证人员培训。6月29日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执法证年检考试。7月2日，组织持国家统计执法证人员进行集中闭卷考试，检验培训效果。7月下旬，组织全市55人参加国家统计执法证考试省级培训及考核，加强统计执法人员培养。三是强化执法实践，选派39人次执法人员参加省统计执法检查，强化实践历练，提升执法能力。
[bookmark: _GoBack]积极推动党委、政府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要文件以及统计法律法规学习。2024年，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3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3次。落实“统计法进党校”，市统计局主要负责同志已连续6年赴市委党校授课。9月11日，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敬明为2024年市委党校秋季学期主体班参训学员授课，重点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对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统计专业知识、统计法律法规等内容作了系统讲解。7月下旬，我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开展了为期3天的“全市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专题培训班”，各县（市、区）、开发区（管理区）、市直相关单位、市属重点企业分管统计工作负责同志和各县（市、区）统计局长、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共约80人参加了培训，持续加强对市县乡三级领导干部教育培训。
二、强化制度建设，规范依法治统行为
6月18日，市委印发了《进一步夯实依法统计依法治统机制》，持续推进全市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工作，压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2月4日，我局联合国家统计局唐山调查队和市审计局印发了《关于建立市级统计监督与审计监督协作机制的意见（试行）》的通知（〔2024〕7号）。3月14日，我局联合国家统计局唐山调查队和市委组织部印发了《市级统计监督与组织部门职能监督协作机制（试行）》的通知（〔2024〕14号），进一步促进各类监督协同制度化、规范化。
全市统计系统常态化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全市全年对501家统计调查对象开展了执法检查。同时，严格落实“三项制度”要求，加强对统计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在做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做出决定。我局聘有长期法律顾问一名，制定《唐山市统计局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日常工作中与法律顾问主动对接，确保双方信息明确、沟通顺畅。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尽快配备本单位公职律师，局机关2025年四级联考招录计划专门设置了法律专业岗位，并要求需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达到对应分数。
严格执行《唐山市统计局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贯彻《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按照相关工作要求，积极开展涉罚款设定与实施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针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的全面自查清理。经过严格排查，我局未出台过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或政策措施，不存在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未发现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规定、不适应新时代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文件。
三、强化法治宣传，营造依法统计氛围
持续加强全市统计系统内人员的法治学习和宣传。5月份，利用国家统计局“统计网络培训平台”组织全市统计执法人员网络专题培训；9月下旬，市统计局录制《学习贯彻新修改<统计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统计保障》《统计信用信息公示及修复》学习宣传视频，并上传至市统计局工作信息网《统计课堂》栏目，供全市统计人员学习；12月23日，组织开展全市统计执法骨干业务培训班，各县区统计机构分管统计执法工作负责同志、执法科室主要负责人及业务骨干以及全市持国家统计执法证共计80余人参加培训。
积极加强对社会公众的统计普法工作。开展“统计普法全覆盖”及“统计诚信承诺”活动，印制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单行本、学习宣传资料、宣传折页以及日历、统计普法要点等各类统计法治宣传品3万余份，将法律宣传工作贯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过程，结合各专业年定报、统计开放日、宪法日、统计法颁布日等时间节点开展广泛的集中统计普法活动，通过现场讲解、发放普法材料、为群众答疑解惑等形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统计信用体系建设相关知识等内容进行了重点宣传推广，营造良好统计法治氛围，增强统计人员及社会公众统计法治意识，拉进了统计与社会公众的距离，增进了统计工作的社会认同。
全市各级统计机构根据各地实际，采用“统计法进社区”“统计法进乡村”“统计法进企业”“统计法进机关”等活动，以及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朋友圈、公共场所宣传屏幕推送、主流媒体撰写发表署名文章、制作普法宣传视频、课件，广泛动员参加统计法治征文、网络答题等形式，扎实开展统计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宣传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共计组织集中法治宣传30余次，统计机构负责人撰写署名文章18篇，制作统计法宣传视频4个、宣传课件12个，并积极参加省统计局组织的网络答题等活动。
2025年，我局将继续认真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相关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自觉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统计法治工作，努力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把学法同研究解决统计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改革创新、促进统计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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